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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教研室、办公室： 

《生命科学学院全校性监考工作实施办法》已经学院党政联

席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生命科学学院 

                                                  2019年9月20日 

 



为加强全校性及国家级、省级考试的监考工作管理，规范监

考制度，保证生命科学学院考务工作顺利开展，特制订本办法。

具体内容如下： 

一、监考人员安排原则 

1.适用范围：生命科学学院全体在编在岗教师，学院党政领

导须参加巡考（巡考安排详见附件 1《生命科学学院全校性巡考

轮转顺序表》）。 

2.安排原则： 

（1）根据《徐州医科大学考试工作管理规定》，每一位 

教师都有监考的义务，每人每学年至少完成 1 次国家级或省级考

试的监考任务，并服从院（系）、部及教务处安排的监考任务。 

（2）国家级考试、省级考试（如四六级考试、计算机考 

试、执业医师考试等）及学校上级部门安排的全校性监考任务，

监考人员由教研办按照学院教师姓名音序依次排序（A-Z）安排

（详见附件 2《生命科学学院全校性监考轮转顺序表》），其他课

程考试由相关教研室自行组织。 

（3）如本人不能监考，可找本院其他无监考任务老师代 

为监考，并告知教研办。代监考老师不列入此次监考人员名单，

正常参与下一轮监考任务排序。 



 

 

（4）监考人员因故不能参加监考而未找人调换，所造成的

的考试事故由其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二、生命科学学院全校性考试监考工作守则 

1.监考老师须在开考当天到教务处考试中心领取试卷，查看

监考的学科、年级、班级、时间、形式（如开、闭卷）等注意事

项。  

2.监考教师务必在考前 10 分钟进入考场，进入考场前必须

关闭手机，组织学生清理考场，向考生强调考场规则、考试要求

和注意事项，准时正确分发试卷。考试过程中应认真监督学生考

试情况，不做任何与监考无关事情，一前一后或一左一右站立监

考。学生管理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应配合教务处加强考场巡视。 

3.学生参加考试必须携带学生证或身份证，监考教师要 

认真核对学生相关证件，没有证件学生不允许参加考试。 

4.严禁学生携带手机等电子通讯工具进入考场。监考教师在

黑板上书写“考试过程中如发现考生携带通讯设备，一律以作弊

处理”。 

5.试卷下发后，指导学生按照考试要求准确填写班级、学号、

姓名等，并逐一检查。如发现试卷或试题有差错，应立即上报教

务处，以便及时处理。 

6.考生如有对试卷印刷不清或题目有误等疑问，监考教师除

可向考生作必要说明外，不能作任何解释或提示。     

7.发现考生有违纪现象，要立即给予警告制止，以防为主，



防患于未然。如遇考生作弊已成事实（要有证有据）时，要作好

记录，考试结束后上报教务处。 

8.考试结束前十分钟，监考老师可提醒学生掌握时间。考试

时间一到，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卷，并及时收齐试卷。  

9.试卷收齐后，点清份数，按序号理齐，签章后当面交给负

责人。 

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由生命科学学院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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